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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西南证券”）作为浙江

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锋龙股份”或“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及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有关规定，对公司 2025 年度（以下简称

“本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

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335 号），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8 日公开发行 245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每张面值 100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4,500.00 万元，扣除承销费 415.09 万元（不含税）后实

际收到的金额为 24,084.91 万元。已由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4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直接相关

的外部费用 252.75 万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3,832.16 万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

其出具《验证报告》（天健验〔2021〕10 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序号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23,832.16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

额 

项目投入 B1 11,235.77 

利息收入净额 B2 19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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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产品收益 B3 1,104.39 

补充流动资金 B4 5,004.88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241.52 

利息收入净额 C2 13.28 

理财产品收益 C3 137.32 

补充流动资金 C4 -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

额 

项目投入 D1=B1+C1 11,477.30 

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211.83 

理财产品收益 D3=B3+C3 1,241.71 

补充流动资金 D4=B4+C4 5,004.88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D3-D4 8,803.52 

收到杜商精机（嘉兴）有限公司还款 F 3,600.00 

募集资金专户应有余额 G=E+F 12,403.52 

实际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H 12,403.52 

差异 I=G-H -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

益，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监会公告〔2025〕10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 年修订）》（深证上〔2025〕

480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浙

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根据

《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专款专用。 

2021 年 1 月 29 日，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杜商精机（嘉兴）有限公司连同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浙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上虞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长三角一体化示范

区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上虞支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2021 年 3 月 4 日，公司将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上虞支行募集资金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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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余额划转至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并完成了浙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上虞支行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工作。同日，公司与保荐机构西

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另外，由于公司已将 5,000.00 万元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相关募集

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2021 年 6 月 22 日，公司注销了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上虞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

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锋龙股份有 2 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

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户名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募集资金来源 

中国银行上虞支行 
浙江锋龙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 
405245484999 123,696,903.57 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 
中国银行嘉善姚庄

支行[注] 
杜商精机（嘉

兴）有限公司 
358479012414 338,326.92 

合计 - - 124,035,230.49 - 

注：参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银行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善姚庄支行之上级支

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支行。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核查意见附件 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锋龙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补充流动资金无法单独核算效益，但通过满足公司经营的资金需求，有利于

增强公司的资本实力，而间接促进经济效益持续提升。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锋龙股份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锋龙股份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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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荐机构意见 

西南证券核查了锋龙股份 2025 年度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对账单及募集资金

使用的公告文件，向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财务人员了解了公司 2025 年募

集资金的管理、使用和结余情况，了解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展，同时对

照和审阅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

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经核查，西南证券认为：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符

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

等有关规定，公司严格执行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信息及

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附件 1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5 年度 
编制单位：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3,832.1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41.52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6,477.3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

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 

年产 325 万套液压零

部件项目 
否 18,832.16 18,832.16 241.52 11,477.30 60.95 2025/12/31 -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5,000.00 5,000.00 - 5,000.00 100.00 - -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23,832.16 23,832.16 241.52 16,477.30 - - - - - 

合计 - 23,832.16 23,832.16 241.52 16,477.30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年产 325 万套液压零部件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主要系整体工程量较大，受到施工单位更

换、手续办理、工程材料运输受限影响等原因以及为更好的满足客户需求和达到验厂审核通

过条件、实现项目平稳高效的投产，公司在项目推进过程中需要优化项目产线布局，项目延



 

  

期调整情况公司已经 2024 年 1 月 3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 2024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超募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经 2021 年 2 月 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的自筹资金 709.54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公司已按照《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承诺将 5,000.00 万元全部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由于相关专户将不再使用，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2 日办理了销户手续，并将结余利息

48,774.34 元划转至公司自有资金户。 
经 2026 年 1 月 14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26 年 1 月 30 日召开的 2026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匹配现阶段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对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年产 325 万套液压零部件项目”调整投资规模并结项。由

于投资规模调整，以及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产生了理财收益和利息收入，项目存在节

余募集资金。截至 2026 年 3 月 9 日，公司已注销全部募集资金专户，结余资金合计 16,510.30
万元（包含转入专户的杜商精机（嘉兴）有限公司归还的借款 6,000.00 万元和利息 1,714.21 万

元）划转至公司自有资金账户。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结余募集资金为 8,803.52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结余资金合计

12,403.52 万元（包含转入专户的杜商精机（嘉兴）有限公司归还的借款 3,600.00 万元）。 
经 2026 年 1 月 14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26 年 1 月 30 日召开的 2026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匹配现阶段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对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年产 325 万套液压零部件项目”调整投资规模并结项，并

将募集资金专户结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26 年 3 月 9 日，募集资金专户结余资金



 

  

合计人民币 16,510.30 万元（包含转入专户的杜商精机（嘉兴）有限公司归还的借款 6,000.00 万

元和利息 1,714.21 万元）已划转至公司自有资金账户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